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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巴宜政规〔2026〕2 号

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林芝市巴宜区
草原征（占）用审核审批事项办事指南》

的通知

巴宜区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、公民：

《林芝市巴宜区草原征（占）用审核审批事项办事指南》

经三届巴宜区人民政府第 106 次（2026 年第 2 次）常务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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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芝市巴宜区草原征（占）用审核审批事项
办事指南

为进一步规范巴宜区草原征（占）用审核审批程序，综

合考虑草原权属、便民服务、依法行政、明确草原补偿和安

置补助协议签订和缴费相关事项等权责因素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，按照《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<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>

的通知》（林草规〔2020〕2 号）《西藏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

核审批管理规范（暂行）》（藏林发〔2023〕2 号）要求，结

合巴宜区实际，制定指南。

一、事项名称

草原征（占）用审核审批事项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企业、事业、机关、其他组织、公民。

三、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草原征占用审批管理规范》

等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建设项目使用草地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西

藏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批管理规范（暂行）》（藏林发〔2023〕

2 号）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自提交之日起 7 个工作日。

六、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需提供的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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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征占用草原主体（申请单位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、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，法人

证明原件；个人主体提供身份证（1 份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草原征（占）用申请表（原件 4 份）、现场查验

表（原件 4 份）、其他材料各 4 份。

（三）项目批准文件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相关部

门的批复、核准或备案文件（1 份原件或复印件）。

（四）草原权属证明材料：拟征收征用使用草原所有权

证、使用权证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等权属证明材料（1 份复

印件）。

1.已承包到户或联户的草原，须提供草原使用权证、承

包经营权证（1 份复印件），并出具草原权属证明材料（1 份

原件）；

2.未承包到户属村集体所有或国有的草原，须提供草原

所有权证（1 份复印件），并出具草原权属证明材料（1 份原

件）；

3.草原权属证明材料需经巴宜区人民政府、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巴宜区自然资源局、村民委员会等四方确认签字盖

章；

4.村（居）委会召集草原所有权者、使用权者或承包经

营者以及相关人员召开同意使用草原的会议纪要，与会人员

需签字盖章（1 份原件）。

（五）征占用草原的补偿和安置补助材料：

1.与草原所有权者、使用权者或承包经营者签订的草原

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补偿协议（1 份原件或复印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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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偿协议实施会议记录或草原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

发放表等证明材料（1 份原件）；

3.草原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缴纳凭证，提供由代理财税

业务的银行机构或网上银行出具的回单凭证等（1 份复印

件）。以上材料需签字盖章。

4.征（占）用草原补偿协议签订，费用缴纳规定：补偿

标准应当符合西藏自治区、地（市）、县（区）征地区片综

合地价有关规定。

（1）权属性质为国家所有的，使用权在村集体的：甲

方为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，乙方为项目建设单位，丙方为村

民委员会。草原补偿费全额交给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并转交

巴宜区国库，安置补助费全额兑现村集体。

（2）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的（已承包到户或未承包到

户）：甲方为村民委员会，乙方为项目建设单位。草原补偿

费和安置补助费全额兑现给村集体。

（3）收费标准：补偿标准应当符合西藏自治区、地（市）、

县（区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规定。

（六）草原植被恢复费相关材料：

若申请单位申请临时占用草原，应提供草原植被恢复费

相关材料。草原植被恢复费缴款通知单及入账回单（1 份复

印件）。缴纳及办理机构为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，缴费标准

参照《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同意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藏财综字

〔2012〕11 号）、《西藏自治区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管理办法》

（藏财税〔2024〕15 号）有关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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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拟征占用草原的区域坐标图：

（1）纸质现状图：现行的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（国土

三调），加盖自然资源局公章+制图单位公章。

（2）纸质现状图：现行的林草融合数据库，加盖林草

局公章+制图单位公章。

（八）现场查验工作照（2-3 张）。

（九）临时占用草原必须提供有经营范围的设计单位做

出的草原植被恢复方案。

七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本指南未规定事宜以上级规定为准。

（二）本指南与上级文件由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
（三）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，有效期 5 年，

由林芝市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。

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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